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北簡字第6735號

原      告  蔡宗憲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林育如 

被      告  周均炫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

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（113年度審附民字第559號），本院

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,000元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1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但被告以新臺幣21,000元為原告

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及訴外人劉雅芳、李杰修因與原告有投資糾

紛，於民國112年2月20日13時40分許，因見原告行經臺北市

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之法華寺前，渠等立即上前攔阻，並

與原告發生口角；被告後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，徒手

攻擊原告之臉部，致原告倒地，並因而受有左臉擦傷

1X1cm、右臉擦傷1X0.1cm、下巴擦傷1X0.1cm及上背部瘀傷

等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勢）。原告因系爭傷勢就醫支出醫藥

費。此外，自從遭被告傷害後，原告每晚均無法入眠，常常

發生口乾舌燥之情形，雖懷疑為自律神經失調，然因怕被人

發現有精神病而未去就醫拿藥，且後腦杓某處經常不自覺疼

痛，每當想到上開事故都會心跳加速、恐懼，故請求醫藥費

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、精神賠償費20萬元等情，爰依法

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20萬元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對原告請求醫療費用1,000元部分，被告可以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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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原告；然就精神慰撫金部分，認為原告請求過高等語，資

為抗辯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　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 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

任；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

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

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民法第184

條第1項前段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原

告主張被告與訴外人劉雅芳、李杰修因與原告有投資糾紛，

於112年2月20日13時40分許，見原告行經臺北市○○區

○○○路000號之法華寺前，即立即上前攔阻原告，並與原

告發生口角；被告後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，徒手攻擊原

告之臉部，致原告倒地並因而受有系爭傷勢等情，業據提出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(和平)診斷證明書為證（見

本院卷第57至60頁）；又前開事實，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

度審簡字第453號刑事判決（下稱系爭刑事判決）認定屬

實，並認被告犯傷害罪，處拘役55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

1,000元折算1日，此有系爭刑事判決在卷可佐（見本院卷第

13至16頁），並經本院依職調閱系爭刑事判決卷宗核對無

訛，且為被告所不否認，堪信原告前述主張為真正。是以，

原告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責

任，即屬有據。

  ㈡茲就原告得請求之金額，分述如下：

　⒈醫藥費部分：

　　原告主張因被告之傷害行為支出如醫療費用，故請求醫療費

用1,000元等情，業據提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門急診費用收

據為證（見本院卷第61至63頁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（見本

院卷第50頁）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,000

元，應屬有憑。

　⒉精神慰撫金部分：

　　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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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

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95

條第1項前段規定甚明。再按，慰藉金之多寡，應斟酌雙方

之身分、地位、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

之數額。其金額是否相當，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

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（最

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參照）。經查，原告因被

告上述行為致受有系爭傷勢，被告因而不法侵害原告身體權

等情，已詳述如前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

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。爰審酌原

告所受系爭傷勢及精神痛楚程度、被告之加害行為，再衡量

本院依職權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，認原

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非財產上損害應以2萬為適當，逾此範

圍所為之請求，尚屬過高，不應准許。

　⒊從而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2萬1,000元（1,000＋

20,000＝21,000）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法請求被告給付2萬1,000元，為有理由，

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

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

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

宣告被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核

予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本件係刑事附帶

民事訴訟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之事件，依刑事訴

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，免納裁判費，依卷內資料，無其

他訴訟費用，是本件暫無應確定之訴訟費用額，惟將來仍非

無可能產生其他訴訟費用，或顯現已產生之訴訟費用，仍依

法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，併此敘明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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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北簡易庭　法　官  戴于茜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（臺北市○○○路

0段000巷0號）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徐宏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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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代理人  林育如  
被      告  周均炫 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（113年度審附民字第559號）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,000元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1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但被告以新臺幣21,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及訴外人劉雅芳、李杰修因與原告有投資糾紛，於民國112年2月20日13時40分許，因見原告行經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之法華寺前，渠等立即上前攔阻，並與原告發生口角；被告後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，徒手攻擊原告之臉部，致原告倒地，並因而受有左臉擦傷1X1cm、右臉擦傷1X0.1cm、下巴擦傷1X0.1cm及上背部瘀傷等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勢）。原告因系爭傷勢就醫支出醫藥費。此外，自從遭被告傷害後，原告每晚均無法入眠，常常發生口乾舌燥之情形，雖懷疑為自律神經失調，然因怕被人發現有精神病而未去就醫拿藥，且後腦杓某處經常不自覺疼痛，每當想到上開事故都會心跳加速、恐懼，故請求醫藥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、精神賠償費20萬元等情，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20萬元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對原告請求醫療費用1,000元部分，被告可以賠給原告；然就精神慰撫金部分，認為原告請求過高等語，資為抗辯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　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 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與訴外人劉雅芳、李杰修因與原告有投資糾紛，於112年2月20日13時40分許，見原告行經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之法華寺前，即立即上前攔阻原告，並與原告發生口角；被告後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，徒手攻擊原告之臉部，致原告倒地並因而受有系爭傷勢等情，業據提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(和平)診斷證明書為證（見本院卷第57至60頁）；又前開事實，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簡字第453號刑事判決（下稱系爭刑事判決）認定屬實，並認被告犯傷害罪，處拘役55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1,000元折算1日，此有系爭刑事判決在卷可佐（見本院卷第13至16頁），並經本院依職調閱系爭刑事判決卷宗核對無訛，且為被告所不否認，堪信原告前述主張為真正。是以，原告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責任，即屬有據。
  ㈡茲就原告得請求之金額，分述如下：
　⒈醫藥費部分：
　　原告主張因被告之傷害行為支出如醫療費用，故請求醫療費用1,000元等情，業據提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門急診費用收據為證（見本院卷第61至63頁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（見本院卷第50頁）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,000元，應屬有憑。
　⒉精神慰撫金部分：
　　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甚明。再按，慰藉金之多寡，應斟酌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。其金額是否相當，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（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參照）。經查，原告因被告上述行為致受有系爭傷勢，被告因而不法侵害原告身體權等情，已詳述如前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。爰審酌原告所受系爭傷勢及精神痛楚程度、被告之加害行為，再衡量本院依職權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，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非財產上損害應以2萬為適當，逾此範圍所為之請求，尚屬過高，不應准許。
　⒊從而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2萬1,000元（1,000＋20,000＝21,000）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法請求被告給付2萬1,000元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核予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之事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，免納裁判費，依卷內資料，無其他訴訟費用，是本件暫無應確定之訴訟費用額，惟將來仍非無可能產生其他訴訟費用，或顯現已產生之訴訟費用，仍依法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，併此敘明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北簡易庭　法　官  戴于茜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（臺北市○○○路
0段000巷0號）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徐宏華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北簡字第6735號
原      告  蔡宗憲  


訴訟代理人  林育如  
被      告  周均炫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
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（113年度審附民字第559號），本院
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,000元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1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但被告以新臺幣21,000元為原告
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及訴外人劉雅芳、李杰修因與原告有投資糾
    紛，於民國112年2月20日13時40分許，因見原告行經臺北市
    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之法華寺前，渠等立即上前攔阻，並與原告
    發生口角；被告後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，徒手攻擊原
    告之臉部，致原告倒地，並因而受有左臉擦傷1X1cm、右臉
    擦傷1X0.1cm、下巴擦傷1X0.1cm及上背部瘀傷等傷害（下稱
    系爭傷勢）。原告因系爭傷勢就醫支出醫藥費。此外，自從
    遭被告傷害後，原告每晚均無法入眠，常常發生口乾舌燥之
    情形，雖懷疑為自律神經失調，然因怕被人發現有精神病而
    未去就醫拿藥，且後腦杓某處經常不自覺疼痛，每當想到上
    開事故都會心跳加速、恐懼，故請求醫藥費新臺幣（下同）
    1,000元、精神賠償費20萬元等情，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
    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20萬元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對原告請求醫療費用1,000元部分，被告可以賠
    給原告；然就精神慰撫金部分，認為原告請求過高等語，資
    為抗辯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　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 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
    ；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
    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
    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民法第184條第1
    項前段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原告主張
    被告與訴外人劉雅芳、李杰修因與原告有投資糾紛，於112
    年2月20日13時40分許，見原告行經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
    之法華寺前，即立即上前攔阻原告，並與原告發生口角；被
    告後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，徒手攻擊原告之臉部，致原
    告倒地並因而受有系爭傷勢等情，業據提出臺北市立聯合醫
    院和平婦幼院區(和平)診斷證明書為證（見本院卷第57至60
    頁）；又前開事實，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簡字第453號
    刑事判決（下稱系爭刑事判決）認定屬實，並認被告犯傷害
    罪，處拘役55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1,000元折算1日，此有系
    爭刑事判決在卷可佐（見本院卷第13至16頁），並經本院依
    職調閱系爭刑事判決卷宗核對無訛，且為被告所不否認，堪
    信原告前述主張為真正。是以，原告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之
    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責任，即屬有據。
  ㈡茲就原告得請求之金額，分述如下：
　⒈醫藥費部分：
　　原告主張因被告之傷害行為支出如醫療費用，故請求醫療費
    用1,000元等情，業據提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門急診費用收
    據為證（見本院卷第61至63頁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（見本
    院卷第50頁）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,000元
    ，應屬有憑。
　⒉精神慰撫金部分：
　　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
    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
    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95條
    第1項前段規定甚明。再按，慰藉金之多寡，應斟酌雙方之
    身分、地位、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
    數額。其金額是否相當，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
    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（最高
    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參照）。經查，原告因被告
    上述行為致受有系爭傷勢，被告因而不法侵害原告身體權等
    情，已詳述如前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
    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。爰審酌原告
    所受系爭傷勢及精神痛楚程度、被告之加害行為，再衡量本
    院依職權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，認原告
    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非財產上損害應以2萬為適當，逾此範圍
    所為之請求，尚屬過高，不應准許。
　⒊從而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2萬1,000元（1,000＋20,
    000＝21,000）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法請求被告給付2萬1,000元，為有理由，
    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
   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
   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
    宣告被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核
    予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本件係刑事附帶
    民事訴訟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之事件，依刑事訴
    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，免納裁判費，依卷內資料，無其
    他訴訟費用，是本件暫無應確定之訴訟費用額，惟將來仍非
    無可能產生其他訴訟費用，或顯現已產生之訴訟費用，仍依
    法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，併此敘明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臺北簡易庭　法　官  戴于茜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（臺北市○○○路
0段000巷0號）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徐宏華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北簡字第6735號
原      告  蔡宗憲  


訴訟代理人  林育如  
被      告  周均炫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（113年度審附民字第559號）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,000元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1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但被告以新臺幣21,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及訴外人劉雅芳、李杰修因與原告有投資糾紛，於民國112年2月20日13時40分許，因見原告行經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之法華寺前，渠等立即上前攔阻，並與原告發生口角；被告後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，徒手攻擊原告之臉部，致原告倒地，並因而受有左臉擦傷1X1cm、右臉擦傷1X0.1cm、下巴擦傷1X0.1cm及上背部瘀傷等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勢）。原告因系爭傷勢就醫支出醫藥費。此外，自從遭被告傷害後，原告每晚均無法入眠，常常發生口乾舌燥之情形，雖懷疑為自律神經失調，然因怕被人發現有精神病而未去就醫拿藥，且後腦杓某處經常不自覺疼痛，每當想到上開事故都會心跳加速、恐懼，故請求醫藥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、精神賠償費20萬元等情，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20萬元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對原告請求醫療費用1,000元部分，被告可以賠給原告；然就精神慰撫金部分，認為原告請求過高等語，資為抗辯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　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 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與訴外人劉雅芳、李杰修因與原告有投資糾紛，於112年2月20日13時40分許，見原告行經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之法華寺前，即立即上前攔阻原告，並與原告發生口角；被告後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，徒手攻擊原告之臉部，致原告倒地並因而受有系爭傷勢等情，業據提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(和平)診斷證明書為證（見本院卷第57至60頁）；又前開事實，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簡字第453號刑事判決（下稱系爭刑事判決）認定屬實，並認被告犯傷害罪，處拘役55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1,000元折算1日，此有系爭刑事判決在卷可佐（見本院卷第13至16頁），並經本院依職調閱系爭刑事判決卷宗核對無訛，且為被告所不否認，堪信原告前述主張為真正。是以，原告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責任，即屬有據。
  ㈡茲就原告得請求之金額，分述如下：
　⒈醫藥費部分：
　　原告主張因被告之傷害行為支出如醫療費用，故請求醫療費用1,000元等情，業據提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門急診費用收據為證（見本院卷第61至63頁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（見本院卷第50頁）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,000元，應屬有憑。
　⒉精神慰撫金部分：
　　再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甚明。再按，慰藉金之多寡，應斟酌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。其金額是否相當，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（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參照）。經查，原告因被告上述行為致受有系爭傷勢，被告因而不法侵害原告身體權等情，已詳述如前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。爰審酌原告所受系爭傷勢及精神痛楚程度、被告之加害行為，再衡量本院依職權調取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，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非財產上損害應以2萬為適當，逾此範圍所為之請求，尚屬過高，不應准許。
　⒊從而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為2萬1,000元（1,000＋20,000＝21,000）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法請求被告給付2萬1,000元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核予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移送民事庭之事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，免納裁判費，依卷內資料，無其他訴訟費用，是本件暫無應確定之訴訟費用額，惟將來仍非無可能產生其他訴訟費用，或顯現已產生之訴訟費用，仍依法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，併此敘明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臺北簡易庭　法　官  戴于茜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（臺北市○○○路
0段000巷0號）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徐宏華


